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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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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關連交易

增資協議

增資協議 

2025年 12月 30日，本公司與大唐集團及大唐核電公司簽署了增資協議，據此，
本公司及大唐集團同意以現金增加大唐核電公司的註冊資本。其中，根據
彼等各自於大唐核電公司的持股比例，本公司同意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人
民幣 61,694.43萬元，大唐集團同意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人民幣 92,541.64萬元。
本次增資完成後，本公司向大唐核電公司的出資額累計為人民幣 188,595.66

萬元，總持股比例仍為 40%；大唐集團向大唐核電公司的出資額累計為人
民幣 282,893.48萬元，總持股比例仍為 60%。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大唐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與其子公司合計持有本公司
約 53.04%的已發行股本。故大唐集團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大唐核電公司由
大唐集團持股 60%，故大唐核電公司為大唐集團的聯繫人，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及第 14A.81條，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與過往
交易應合併計算，並視作一項交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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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單獨及與過往交易合併時）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高於 0.1%但低於 5%，故增資協議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巿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
遵守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與過往交易合併時）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低於 5%，故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
規則第 14章並不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緒言

2025年 12月 30日，本公司與大唐集團及大唐核電公司簽署了增資協議，據此，
本公司及大唐集團同意以現金增加大唐核電公司的註冊資本。其中，根據彼
等各自於大唐核電公司的持股比例，本公司同意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人民
幣 61,694.43萬元，大唐集團同意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人民幣 92,541.64萬元。
本次增資完成後，本公司向大唐核電公司的出資額累計為人民幣 188,595.66

萬元，總持股比例仍為 40%；大唐集團向大唐核電公司的出資額累計為人民
幣 282,893.48萬元，總持股比例仍為 60%。

增資協議

日期

2025年 12月 30日

協議各方

1. 本公司；

2. 大唐集團；

3. 大唐核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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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協議的主要條款

1. 本公司及大唐集團增資的金額如下：

(a) 增加註冊資本

大唐核電公司的認繳資本由人民幣 317,253.07萬元 1增加至人民幣
471,489.14萬元。認繳資本增加金額為人民幣 154,236.07萬元。

(b) 增資方式及金額

本公司及大唐集團同意以現金繳付大唐核電公司的增資。根據彼等
各自的持股比例，本公司同意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人民幣 61,694.43

萬元，大唐集團同意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人民幣 92,541.64萬元。大唐
核電公司的現金增資總額為人民幣 154,236.07萬元。增資總額乃協議
各方根據大唐核電公司發展及項目建設資金需求而釐定，用於支付
遼寧徐大堡核電項目、寧德第二核電項目的基本建設費用及廣東陽
西核電項目的前期費用等。本次增資中，本公司及大唐集團將按照
彼等各自於大唐核電公司的持股比例以人民幣 1元╱人民幣 1元註
冊資本的價格同比例進行增資。

1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 5月 29日、2023年 10月 26日及 2024年 4月 26日的公告，內容
有關本公司分別於 2023年 5月 29日、2023年 10月 26日及 2024年 4月 26日簽署的有關向
大唐核電公司增資的增資協議（「過往增資協議」）。截至本公告日期，大唐核電公司尚
未完成過往所有增資的註冊資本工商變更工作，且過往增資協議項下尚有增資金額
人民幣 9,986.33萬元將根據相關投資項目建設進度及大唐核電公司資本金需求申請，
由本公司及大唐集團按照彼等各自於大唐核電公司的持股比例履行出資。



4

本次增資的金額及大唐核電公司於本次增資完成前後的股權結構呈列
如下：

股東名稱

於增資

完成前

的認繳資本

於增資

完成前

的持股情況

本次增資

的金額

於增資

完成後

的認繳資本

於增資

完成後

的持股情況

（人民幣萬元）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大唐集團 190,351.84 60% 92,541.64 282,893.48 60%

本公司 126,901.23 40% 61,694.43 188,595.66 40%

總計 317,253.07 100% 154,236.07 471,489.14 100%

本公司對大唐核電公司註冊資本的出資將以內部資金支付。

2. 出資時間：本公司及大唐集團原則上於 2025年 12月 30日前繳付完畢本次
增資款項。

3. 生效日期：增資協議在協議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蓋章後生效。

有關大唐核電公司的資料

大唐核電公司成立於 2013年 10月 17日。其主要從事核電及相關領域的技術開
發、項目投資、技術服務與管理。截至本公告日期，大唐核電公司的持股比
例為大唐集團 60%，本公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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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核電公司截至 2023年及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編製的主要財務數據載列如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人民幣萬元） （人民幣萬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稅前虧損 (3,223.52) (2,420.26)

稅後虧損 (3,223.52) (2,420.26)

於 2025年 9月 30日，大唐核電公司的未經審計總資產及淨資產分別為約人民
幣 318,619.34萬元及人民幣 318,470.21萬元。

簽署增資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增資協議的實施及本公司與大唐集團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可進一步提升
大唐核電公司的資本充足率，從而滿足大唐核電公司發展及投資項目建設
資金需求，增強大唐核電公司主營業務實力，提高抗風險能力，有效推進所
投資相關核電項目的建設，由此使股東利益最大化。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向大唐核電公司增加資本金有利於促進本
公司在核電領域的長遠發展，儘管本次增資非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但增資協
議乃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相關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
體利益。

董事會批准

第十二屆九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向中國大唐集團核電有限公司增加
資本金的議案》，其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 12月 30日之海外監管公告。

概無董事於增資協議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之上市規
則規定，關連董事李霄飛先生、龐曉晉先生、馬繼憲先生、朱梅女士已就有
關決議事項回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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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協議各方的資料

1. 本公司成立於 1994年 12月，主營業務包括建設及經營電廠，銷售電力、
熱力；電力設備的檢修維護；電力技術相關服務。本公司的主要服務區
域在中國。

2. 大唐集團成立於 2003年 4月 9日，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70億元。其主要從
事電力能源的開發、投資、建設、經營和管理；組織電力（熱力）生產和銷
售；電力設備製造、設備檢修與調試；電力技術開發、諮詢；電力工程、
電力環保工程承包與諮詢；新能源開發；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和技術的
進出口。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大唐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與其子公司合計持有本公司約
53.04%的已發行股本。故大唐集團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大唐核電公司由大唐
集團持股 60%，故大唐核電公司為大唐集團的聯繫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及第 14A.81條，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與過往交
易應合併計算，並視作一項交易處理。

由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單獨及與過往交易合併時）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高於 0.1%但低於 5%，故增資協議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巿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
守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與過往交易合併時）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低於 5%，故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章並不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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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增資」或
 「本次增資」

指 本公司及大唐集團按照增資協議的約定，同意根
據彼等各自於大唐核電公司的持股比例，向大唐
核電公司分別增資人民幣 61,694.43萬元及人民幣
92,541.64萬元

「增資協議」 指 本公司與大唐集團於 2025年 12月 30日簽署的有關
向大唐核電公司增資的增資協議

「大唐集團」 指 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國有獨資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國務院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詳
情請參閱本公告「有關協議各方的資料」一節

「本公司」 指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 1994年 12月 13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於聯交所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其 A股則於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詳情請參閱本公告「有關協議
各方的資料」一節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大唐核電公司」 指 中國大唐集團核電有限公司，詳情參見「有關大唐
核電公司的資料」一節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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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過往交易」 指 (i)本公司與大唐集團於 2023年 5月 29日簽署的增資
協議項下進行之交易，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 5月 29日之公告；(ii)本公司與大唐集團及大
唐核電公司於 2023年 10月 26日簽署的增資協議項
下進行之交易，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 10

月 26日之公告；及 (iii)本公司與大唐集團及大唐核
電公司於 2024年 4月 26日簽署的增資協議項下進行
之交易，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 4月 26日
之公告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孫延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5年 12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李 霄 飛、蔣 建 華、龐 曉 晉、馬 繼 憲、朱 梅、王 劍 峰、趙 獻 國、李 忠 猛、韓 放、
金生祥、宗文龍 *、趙毅 *、尤勇 *、潘坤華 *、謝秋野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